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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于镇东于村康家路2号南侧不

知何人在此堆放大量煤矸石，已有两

年时间，粉尘污染严重。

清

徐

县

土

壤

,

大

气

2021年 5月 1日下午，清徐县东于镇人民政府东于镇党委

委员、人大主席、工会主席武毅，党委副书记、政协联络组组

长、统战委员牛俊斌，环保站站长逯海红，清徐县能源局副局

长杜建威，煤炭股股长程敏，清徐县自然资源局东于国土所所

长段建威，执法大队副大队长胡志刚，太原市生态环境局清徐

分局环境监察所负责人崔奇毅、科员郭合建、姚晓杰对群众反

映问题进行现场核查。

经核查，东于镇东于村康家路 2号南侧堆放煤矸石位于东

于村村西。该土地地类为果园地，现由何俊刚临时占用，所垫

的煤矸石占地面积2亩左右，厚度平均0.8米，现场堆存1千

余立方，倾倒时间 2年左右，造成粉尘污染。

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属

实

要求将煤矸石全部清理，清理

过程中采取有效降尘措施，清理的

煤矸石全部送往南岭煤业排矸场

规范处置。目前已清理完毕。

截至5月6日，该问题已办结，

无问责情况。

已

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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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宿舍北区楼下有大量建筑

垃圾，半年无人清理。

杏

花

岭

区

土

壤

5月 1日，杏花岭区大东关街道人大工委主任郝强、副主

任路永清，五龙口社区书记兼主任张雅君，区住建局郑翔对群

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核查。

该小区一处垃圾投放点，有建筑垃圾堆存未及时清运。

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属

实

责成社区督促怡安居物业立

即对该处建筑垃圾进行清理清运，

并要求物业加强监督管理，杜绝此

类问题再次发生。

截至5月4日，该问题已办结，

无问责情况。

已

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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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社街办圪潦沟村，2009年举

报人的 49.15亩耕地被“北车铁路装

备园公司”强占，其中包括 22.15亩

的葡萄树、枣树被用黄土覆盖，27

亩（5346棵）的速生杨树被连根盗走，

占地在此建设厂房，未给举报人任何

赔偿款。

2.东社街办圪潦沟村，村民的

1000多亩的园地，且其中包括举报人

30多亩园地，被东社街办办事处和圪

潦沟村村委会在 2020年 3月份用铁

皮圈住占用，现地已荒废，有部分村

民的园地无法栽种，且村委会也未给

村民补偿。

万

柏

林

区

生

态

2021年5月 1日，万柏林区东社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贺宇亮、

万柏林区自然资源局执法监察大队中队长耿永钢带队对群众反

映问题进行现场核查。

经核查：

1.1995年圪僚沟村土地二轮延包时，吉保寿、刘果霞夫妇

承包土地24亩，后刘果霞和村委会签订了退耕还林合同 40亩，

2001年刘果霞与圪僚沟村委会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实际签订

时间是2003年）共计 42亩（圪字第030273号东社街道办事处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月儿湾 1亩、瓜地坡 6亩、羊戈滩 13亩、浦

沟2亩、南石牌楼 12亩、东石滩 8亩），刘果霞当时对42亩

亩数签字认可。 2010年北车集团太原铁路装备园以每亩13万

元征用圪僚沟村69户、315亩土地。圪僚沟村委会按照市、区

有关文件规定，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按照“四议两

公开”的程序通过了《拆迁补偿细则》和《村民土地款分配细

则》，并对被征地农民进行了补偿（地面附着物按照标准补偿，

土地安置费按照在册村民每人半亩、每亩 5.6万元分配，按照

地亩册上登记的亩数补偿）。刘果霞的部分承包地属于铁路装

备园征地范围内22亩(根据圪字第030273号东社街道办事处农

村土地承包合同上月儿湾 1亩、瓜地坡 6亩、羊戈滩 13亩、浦

沟2亩），经区农委、东社土管所及东社街办工作人员实地测

量为 49.15亩（其中 27亩速生杨丰产经济用材林、22.15亩葡

萄树、枣树）。除刘果霞外，其余 68户全部按照统一标准补偿

完毕。就刘果霞被征用的土地承包合同上的22亩，圪僚沟村委

会按实际测量数49.15亩对地面附着物进行补偿，其中所种植

的27亩速生杨经评估公司确认按照每亩 1万元补偿 27万元，

22.15亩葡萄地每亩 0.6万元补偿 13.29万元，土地安置费刘

果霞家5口人每人半亩、每亩 5.6万元补偿14万元，共计应补

偿其 54.29万元。北车铁路装备园已于 2010年 4月 19日将补

偿款足额拨付东社街办，东社街办已如期将补偿款拨付给圪僚

沟村。2013年 10月23日，区政府主持召开了刘果霞案件听证

会，会议仍按照原来确定的补偿结论54.29万元进行补偿。该

补偿款一直在村委会账上，因刘果霞本人对补偿方案不认可，

一直不予领取，如果本人同意，可随时到村委会办理补偿手续。

2.该1000余亩土地已由太原市储备中心于 2020年 3月份

按照土地征收流程进行了收储，为防止非法倾倒垃圾安装了围

挡，土地征收的相关手续已在太原市国土资源局网站上公示。

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部

分

属

实

严格按照太原市土地征收流

程进行办理，严禁非法占用土地开

发建设。

截至5月2日，该问题已办结，

无问责情况。

已

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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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路铁路宿舍小区，所有的绿

化都被怡安居物业和巨轮办事处彻

底破坏，现在全部成为水泥硬化，小

区无任何绿化，举报人要求恢复小区

原绿化。

杏

花

岭

区

其

他

污

染

5月 1日 16:10，杏花岭区巨轮街办荣旭东、大北门东社区

书记兼主任多丽娜、杏花岭区住建局郑翔；5月 2日8：50，杏

花岭区园林绿化服务中心总园艺师武贵峰、办公室主任王鹏宇

分别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核查。

此问题与 D2SX202104100103为重复举报。

2020年 6月 17日，永定路铁路宿舍小区全体居民联名签

字向大北门东社区递交了关于处理院内有安全隐患树木的诉

求，经社区与物业公司协调，怡安居物业公司对此进行了处理。

该小区“三供一业”管网铺设完成后，物业公司根据小区

停车位、道路等公共设施需求总体规划，对小区地面实施硬化，

作为小区道路及车辆停放区域。

据了解，该小区“三供一业”改造施工计划中包含绿化工

程，拟在主体工程完工后实施，目前小区内保留有十余株树木。

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部

分

属

实

1.责成物业公司加快工程进

度，在工程完工后立即按计划实施

小区绿化。

2.督促怡安居物业在小区内

公示、公开“三供一业”施工计划

等资料，并加强宣传、沟通，争取

业主的理解与支持。

截至5月4日，该问题已办结，

无问责情况。

已

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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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西街和桃园路口交叉口东北

角有一“中建六局”施工工地，黄土

裸露未苫盖，粉尘污染严重。

杏

花

岭

区

大

气

2021年 5月 1日，太原市城乡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第八执

法大队副大队长程红斌、一中队中队长宋建庆、队员聂新胜对

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核查。

该工地项目名称是丁果仙大剧院，建设单位为太原市晋剧

艺术研究院，施工单位为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目前

施工进度为打桩阶段。

该项目土方运输车辆均办理了渣土准运证。该项目施工现

场非作业面裸露土方全部苫盖，土方拉运作业全程采取湿法作

业。

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部

分

属

实

下一步，太原市城乡管理综合

行政执法队要求各工地全面落实

“六个百分之百”标准，对裸露土

方全面苫盖，土方作业时全面开启

喷淋、雾炮等抑尘措施，全程湿法

作业，坚决杜绝扬尘污染。

截至5月1日，该问题已办结，

无问责情况。

已

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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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太原市万柏林区东社乡上

庄村现任村长王鹏飞，2019年10月

-2019年 12月，王鹏飞利用职务之

便，组织大量渣土车在村南大量土地

中（300多亩左右）倒了大量的生活

垃圾、建筑垃圾及毛石，毁坏耕地。

万

柏

林

区

土

壤

5月 1日，万柏林区东社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贺宇亮、万柏

林区自然资源局执法监察大队中队长耿永钢等对群众反映问题

进行现场核查。

群众反映的问题4月28日曾转办（编号D2SX202104270011），

调查处理相关情况已于4月 30日上报。经再次核查，上庄村村

南大部分为基本农田，只能种粮。由于地理条件所限，投入大、

产出低，又不能用作其他，村民基本不种不管，导致出现非法

倾倒垃圾的现象。2019年，结合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开展的“百

日清零”行动，按照万柏林区政府安排，上庄村委会组织进行

了全面整治，对基本农田进行了恢复。目前，上庄村耕地不存

在倾倒垃圾、破坏耕地行为。

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部

分

属

实

强化日常监督管理，杜绝乱倾

乱倒现象发生。

截至5月1日，该问题已办结，

无问责情况。

已

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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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桥东公交四公司停车场，公

交车回场时，门禁系统语音播报噪声

扰民。

杏

花

岭

区

噪

音

2021年 5月 1日，太原公交四公司保卫科长刘滨带队对群

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核查。

因胜利桥东公交停车场改造施工，群众反映门禁系统系两

日之内新安装，现处于调试阶段。

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属

实

已经取消门禁系统语音播报。

截至5月1日，该问题已办结，

无问责情况。

已

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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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太原市杏花岭区南村李根

才，强占土地，乱倒渣土，破坏生态，

给当地村民的生活带来巨大的污染。

杏

花

岭

区

土

壤

5月 1日，杏花岭区中涧河镇副镇长潘滨，区环卫执法中

队长周震、队员闫春雷，区生态环境分局环境综合执法大队李

富斯，区水务局冯双平、陈建伟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核查。

2003年6月，原南窊村委与李根才签订过倾倒废土协议书，

有效期一年。沟垫平后此场地就应归南窊村集体所有，目前由

南窊村李根才占用，其占地与南窊社区无租地协议，土地性质

现为城改用地。

现场检查发现此处倾倒有大量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和黄土

等，未发现有工业固废。

南窊村为城中村改造村，目前已拆除改造，现有的三栋居

民楼用水均由枣沟水厂负责供应，“渣土厂”内并无水井。

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部

分

属

实

责令当事人、南窊社区立即清

理清运该处垃圾，预计 5月15日

可清运完毕，恢复场地原貌。

截至5月4日，该问题已办结，

无问责情况。

已

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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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化坊街办机床西社区80号院，

小区八号楼西侧堆放生活垃圾，举报

人向中央督察组反映了问题之后，垃

圾只清理了一部分，剩下的垃圾现在

只用篷布苫盖，未清理，环境脏乱差，

市民希望将垃圾清理完毕。

杏

花

岭

区

土

壤

5月 1日 16:00，杏花岭区敦化坊街办主任齐明非、副主任

贾忠义，杏花岭区住建局房地产服务中心副主任李二栋分别带

队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核查。

该群众反映问题与 D2SX202104220005为同一举报。

接到第一次举报后，属地街办及相关单位工作人员赶赴现

场，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对垃圾进行清理清运。现场还存放有居

民个人从建筑垃圾中挑拣出来的旧砖，码放在墙角未清理，工

作人员用绿网进行了苫盖，但由于居民阻挠未清理。

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属

实

属地街办督促山西建投建安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对该处积存建

材（旧砖）进行清理清运，并对清

运后的场地绿网苫盖。

截至5月4日，该问题已办结，

无问责情况。

已

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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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井街道、冶峪河北岸和滨河西

路的交界处，夜间 11点以后渣土车

辆多，噪音大，影响绿地世纪城三期

18号和 19号的居民。

晋

源

区

噪

音

2021年 5月 1日，晋源区城管局环卫执法中队副队长卢四

保、队员郭帅；2021年 5月 1日 22时，太原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晋源大队副大队长许鹏、副中队长王殊刚分别带队对群众反

映问题进行现场核查。

1.针对群众反映的“义井街道、冶峪河北岸和滨河西路的

交界处，夜间 11点以后渣土车辆多”问题。

经查，该路段夜间 11点后确有渣土车辆通行。

根据2019年3月4日由太原市公安局、太原市生态环境局、

太原市交通运输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对部分载货车辆通行实施

管控措施的通告》，我市采取“大型货运车辆夜运”管理措施。

滨河西路（冶峪河北岸段），属重点道路管控区域，管控要求：

每日 7:00至21:00，除本市（晋A号牌）封闭货车外的其他货

车禁止通行，以上道路国四（含）以下柴油货车全天禁止通行。

经拦检核实，该路段通行的渣土车辆均有太原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签发的《太原市机动车限行区域通行证》和太原市行政

审批服务管理局签发的《太原市建筑废弃物准运证》，且通行该

路段的渣土车辆运行时间和运行路线均在规定时间和规定路线

内。

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2.针对群众反映的“噪音大、影响绿地世纪城二期18号和

19号的居民”问题。

经查，通过该路段的渣土车辆车速较快，且存在鸣笛现象，

产生了噪声。

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综上所述，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属

实

1.针对性部署警力，每日 21

时至次日 6时，采取固定设卡与巡

逻管控结合勤务模式，强化该路段

巡逻管控力度，严查中重型载货车

闯禁行违法行为。

2.严格落实限行通告管控措

施，除依法办理通行证车辆外，其

他车辆依法限行。

3.优化运输生活、生产大型货

运车辆通行线路，尽可能避开居民

居住集中区，减少对居民生活影

响。

5月1日至 5月 3日，共出动

夜间警力 18人次，在滨河西路冶

峪河北岸口检查货运车辆50余辆

次，处罚中重型载货车各类违法行

为 18起。

截至5月3日，该问题已办结，

无问责情况。

已

办

结

无

4

D2S

X20

210

430

003

6、

D2S

X20

210

430

003

4、

D2S

X20

210

430

003

7、

D2S

X20

210

430

000

6、

D2S

X20

210

430

003

8

小井峪街道恒大一期东门，恒大

华峪实验小学的后面有垃圾站和公

共厕所，臭味大，属于违建，建议拆

迁。垃圾站和公共厕所的南面占用绿

化带搭建彩钢房，驾校收费停车，严

重违规，污染环境。（多次举报该问

题，并未处理）

万

柏

林

区

大

气

2021年 5月 2日，万柏林区小井峪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小

刚、万柏林区城管局公厕办主任陈泽龙带队对群众反映问题进

行现场核查。

1.群众反映的“恒大一期和恒大二期中间的空地”位于恒

大二期东侧、恒大华峪实验小学西侧，长度约500米、宽约 20

米，原为太原市煤气化铁路运输公司的铁路线，2014年拆除后

形成群众反映的“空地”，目前已纳入政府土地储备和街边游

园建设规划，但未建设绿化带，造成地面裸露。

2.群众反映的垃圾转运站和公共厕所位于“空地”北侧。

2019年以前，由于小井峪街道小井峪社区恒大小区周边没有垃

圾转运站和公共厕所，居民在该地块内随意露天堆放生活垃圾、

随地便溺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居民生活环境。为解决该区

域近两万户居民生活垃圾转运和如厕难问题，小井峪街道小井

峪社区和万柏林区城管局在恒大华峪实验小学的后面分别建设

了垃圾转运站和公共厕所，建成后由于群众举报、上访至今未

投入使用。

3.垃圾转运站和公共厕所南面“空地”原拟开设驾校，已

建设了活动板房，但由于手续问题一直未进行营业。目前，驾

校已搬离，活动板房预计 5月10日前完成拆除。

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部

分

属

实

1.太原市煤气化铁路运输公

司已对恒大一期和恒大二期中间

的空地进行了绿网苫盖，防止扬尘

污染。

2.经万柏林区政府研究决定，

2021年 9月底前对垃圾转运站进

行拆除并择址重建，保留公共厕所

作为规划街边游园配套设施。

截至5月4日，该问题已办结，

无问责情况。

已

办

结

无

2

D2S

X20

210

430

001

0

汾西北路西张村北段水泥罐车，

渣土车大车车辆多，噪音大，扬尘污

染严重，影响居民生活。

尖

草

坪

区

噪

音

,

大

气

2021年 5月 1日，尖草坪区交警支队尖草坪一大队中队长

李卫东，区城乡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李文建带领

环卫执法中队中队长王锦鹏、柴村环卫所所长石丽芬和综合执

法队队员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核查。

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的“汾西北路（西张村北段）”，实

际为汾西公路。在该路段行驶的水泥罐车、渣土车，多数为太

原市玉磊预拌混凝土有限公司和太原市晋峰生态环境治理有限

公司所有。主要为西北山工程拉运土方车辆，向优山美郡、富

力天禧城、三给村城中村改造、恒大书院等工地运送混凝土。

以上行驶车辆均在太原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办理该路段的通行

证，现场未见车辆抛洒和扬尘污染现象。因夜间个别车辆行驶

速度快，声音大，偶尔会带起道路上的灰尘所致。

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部

分

属

实

1.严格落实限行通告管控措

施，除依法办理通行证车辆外，其

他车辆依法限行。

2.优化运输生活、生产大型货

运车辆通行线路，尽可能避开居民

居住集中区，减少对居民生活影

响。

3.针对性部署警力，强化该路

段巡逻管控，严查中重型载货车闯

禁行违法行为。

4.增加环卫工作人员和洒水

车，如发现扬尘污染立即清扫并洒

水降尘。

5.已告知运输企业，要求企业

运输车辆依法依规通行。

5月1日至 5月 3日，辖区大

队共出动警力24人次，在汾西公

路（西张村北段）检查货运车辆百

余辆次，处罚中重型载货车各类违

法行为 21起。

截至5月4日，该问题已办结，

无问责情况。

已

办

结

无

3

D2S

X20

210

430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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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村街21号，山西电机厂宿舍 2

号院 13号楼 3单元底商，双莱饭店

使用甲醇做燃料（未清理），油烟大，

机器噪声大。“街头牛排”油烟直排，

气味大。

小

店

区

大

气

,

噪

音

2021年 5月 1日18:05，小店区营盘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苏

亚斌、军退站站长郭学亮、环保队长崔卿，并南二社区书记都

翠玲，营盘派出所副所长郭怀芳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核查。

双莱饭店环境现状：该饭店为蒸煮类餐饮，经营中不涉及

煎炒炸烤等产生油烟污染的烹饪活动，无油烟产生，不存在油

烟污染问题；该店之前使用甲醇燃料，4月17日收到转办问题

（D2SX202104160004）整改督办通知后，小店区营盘街办已责

令饭店负责人限期停用甲醇燃料，更换为燃气。4月 20日经市

场所确认，双莱饭店已进行气炉改造，但饭店负责人考虑到燃

气仍存在安全及环保隐患，于 4月 25日再次更换为节能、环保、

安全的植物油燃料；该店已于4月 27日向第三方噪音监测机构

提交监测委托书，但因正值“五一”假日，监测报告暂未生成；

5月1日营盘街办工作人员多次巡查至该店厨房以及楼道外未

发现明显的噪音扰民问题。

“街头牛排”环境现状：该店已安装油烟净化器，不存在

油烟直排问题，但存在油烟气味。

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部

分

属

实

关于“双莱饭店噪音扰民”问

题，由于现场巡查未发现噪音问

题，加之该店暂未提供噪音监测报

告，鉴于此情况，营盘街道环保巡

查队现场封停厨房排烟风机，同时

要求该店十个工作日内出具噪音

监测报告，待结果出来后进一步核

实处理。

关于“‘街头牛排’存在油烟

气味”问题，营盘街道环保巡查员

要求“街头牛排”清洗油烟净化设

备并建立台账保留清洗记录，同时

要求烟道出风口做去味处理。

截至 5月2日，该问题阶段性

办结，无问责情况。

阶

段

性

办

结

无

1

D2S

X20

210

43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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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北街 16号联通宿舍东侧正

在修建停车场，遮挡居民采光，噪音

大，现在工地白天停工，夜间施工。

该项目手续未办理就已经开始修建

了，存在未批先建行为。该处理结果

存在虚假整改。

迎

泽

区

噪

音

2021年 5月 1日，迎泽区文庙街道办事处、市城乡管理综

合行政执法队及市龙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分

别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核查。

1.关于“新城北街16号联通宿舍东侧正在修建停车场”问

题调查情况。

为缓解我市停车难、停车乱问题，提高我市文明交通综合

治理水平，经市政府同意，按照市场化机制进行停车楼一期建

设。龙投智慧停车楼上马街地块项目属市政府重点民生工程，

建设单位：太原市龙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中

铁十七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地上五层，地下一层。

该举报问题属实。

2.关于“遮挡居民采光，噪音大，现在工地白天停工，夜

间施工”问题调查情况。

存在遮挡居民采光的事实，经社区积极协调，太原市龙城

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了《太原市智慧停车场（楼）2020

年一期上马街地块日照分析报告》及《关于上马街停车楼日照

问题的说明》，目前已确定涉及到的住户共有 13户。

该工程施工工期较紧，同时由于混凝土浇筑施工工艺要求，

在部分时段需要进行夜间连续作业，均已办理夜间施工相关手

续。群众反映施工噪音主要来源于混凝土浇筑作业时，施工设

施振搅棒和泵车工作时产生的噪音，且由于项目离周边居民区

比较近，对周边小区居民正常休息确实造成了一定影响。

该举报问题属实。

3.关于“该项目手续未办理就已经开始修建了，存在未批

先建行为”问题调查情况。

为加快重点民生工程、公益项目（停车楼）建设，经市政

府批准，可先行施工同步办理相关手续。目前尚未取得《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正在抓紧办理之中。

该举报问题属实。

综上所述，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属

实

1.遮挡阳光问题：文庙街道工

作人员第一时间联系产权方太原

市龙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

司表示愿意作出合理补偿。文庙街

道山右巷社区、新城北街社区共同

成立协调小组，深入住户家中，了

解 13户居民的基本情况，与住户

进行沟通，了解居民诉求，正积极

推进协商处理事宜。

2.噪音污染问题：合理制定施

工方案，科学安排施工时段，尽量

减少夜间施工；夜间施工作业时，

施工机械及运输车辆减速慢行，禁

止鸣笛，作业人员禁止大声喧哗；

居民小区周边悬挂温馨告知牌，提

前告知附近居民，取得居民谅解。

3.手续办理问题：太原市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下达《责令改正通知

书》（并自然资〔规执〕责改字

〔2021〕第 2254号），责令限期完

善规划手续。

截至 5月3日，该问题阶段性

办结，无问责情况。

阶

段

性

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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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古交市交通局在实施道路

养护工程岔口乡大应寒村到寨底村

路段时，不经土地拥有人武发厚知

情、同意，强制拆占双沟坡退耕还林

地 2亩，毁林毁地。

古

交

市

生

态

2021年 5月 1日，古交市自然资源局马兰国土所张建生所

长、交通局养护所孙俊勇科长、交通局施工项目负责人闫子阳、

林业局退耕办闫俊明主任、岔口乡郝茂林二级主任科员、岔口

乡马建勋副乡长、大应寒村徐学明主任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

场核查。

该道路施工项目为古交市“四好”农村公路养护提升项目，

属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惠民项目，该村民所反映的占用退

耕还林地，属于施工建设需要，不存在强占的问题。因道路拓

宽需要占用该村村民武发厚退耕还林地 0.1-0.2亩。按照经济

林设计种植标准，损毁株数为16株。林业部门已处罚款 7336

元人民币。

施工单位未按照相关手续办理林木审批手续，产生举报。

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部

分

属

实

根据《退耕还林条例》有关规

定，责令施工方将被损毁林木按现

有树木规格进行原地补栽。同时，

做好该村民的思想、协调工作，为

推动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截至5月4日，该问题已办结，

无问责情况。

已

办

结

无

序序序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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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受受受

理理理理

编编编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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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交办问题基本情况交办问题基本情况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行行行

政政政政

区区区区

域域域域

污污污污

染染染染

类类类类

型型型型

调查核实情况调查核实情况调查核实情况调查核实情况

是是是是

否否否否

属属属属

实实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处理和整改情况处理和整改情况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是是是

否否否否

办办办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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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被人被人被人被

处理处理处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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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太原市阳曲县锐能新能源

有限公司建设的“阳曲县凌井店乡10

万千瓦光伏项目”，没有任何合法占

地和审批手续情况下，侵占林地，砍

伐树木（此地是举报人于 2003年实

施退耕还林后形成的国家公益林），

林地遭到毁灭性破坏。

阳

曲

县

生

态

2021年 5月 1日，阳曲县凌井店乡人民政府乡长闫相宇、

阳曲县发改局能源股股长岳宇飞、阳曲县自然资源局执法监察

大队负责人于江、阳曲县公安局森林派出所所长马昧拴等人对

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核查。

经核查，举报人反映的企业“太原市阳曲县锐能新能源有

限公司”，实际是“阳曲县阳锐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阳锐新能源”），该企业实施的“10万千瓦光伏项目”位于

凌井店乡。该项目于2019年 8月 15日取得山西省能源局备案

证（晋能源审备〔2019〕19号）；2020年 4月 27日取得阳曲

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用地备案手续（阳审资字〔2020〕6号）；

2020年11月 12日太原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审核同意该项目

临时占用林地35.8019公顷（并审园林〔2020〕11号）。

关于“侵占林地，砍伐树木（此地是举报人于2003年实施

退耕还林后形成的国家公益林），林地遭到毁灭性破坏”问题。

经核实主要是举报阳锐新能源在施工中侵占举报人的退耕还林

和荒山还林两个地块，此两个地块不属于国家公益林，属于地

方公益林。

针对荒山还林地块，2020年 5月 28日阳曲县林业局立案

调查发现阳锐新能源毁坏了举报人还林地块111.55亩，阳曲县

公安局森林派出所对该企业下达停工通知书，并将案卷移送至

太原市公安局森林公安分局。阳曲县自然资源局根据全国第二

次土地调查数据库台账认定该涉案地块土地类型为未利用地，

2020年11月 17日太原市公安局森林公安分局下达不予立案通

知书（并森公（刑）不立字〔2020〕001号）。此案调查期间，

阳曲县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 7月 23日下达检察建议书（阳检

泥屯行公建〔2020〕9号），责令对毁坏地块进行恢复植被。

阳曲县林业局责令阳锐新能源进行整改，目前该地块已按造林

标准完成植被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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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 3日，中共阳曲

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对阳曲县林业

局进行了函询。2020年 10月2日

经中共凌井店乡委员会决定免去

凌井店乡尧沟村党支部书记庞福

银、凌井店乡林业站站长张富强职

务，责令分管副乡长乔爱云向乡党

委作出深刻书面检查。阳曲县林业

局依法对任权和杨飞翔分别进行

行政处罚 22378元和 22711元，对

太原市奕成电器设备有限公司进

行行政处罚 26640元。相关责任人

已对毁坏林地进行了恢复。

截至5月3日，该问题已办结，

无问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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